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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关键证人入住隐蔽的“安全屋”，

“保护证人组”24小时贴身保护，直到证

人出庭作证完毕……香港TVB警匪片

中，经常有这样的场景。日前，同样的情

况出现在温州瓯海。瓯海法院在审理一

起诈骗案时，庭前，2名关键证人入住“安

全屋”，民警24小时贴身保护，庭审时，2

人在屋内进行了视频远程作证。

证人出庭，是推进庭审实质化改革的

关键部分，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公正裁

判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也成

为很多刑庭法官最头疼的的问题，因为普

通人不敢、不愿、不想出庭，长久以来，证

人出庭率一直不高。如何给证人戴上“护

身符”，让他们走进法庭“好好说话”，温州

法院作了多番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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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块奖章
都书写浩然正气
不少平民英雄已不能亲口讲述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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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日报》记者 王国锋 李攀

22日是我省第二个“见义勇为宣传

日”。当天下午，全省见义勇为先进人物表彰

暨见义勇为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杭召开。

会前，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车

俊，省委副书记、省长袁家军看望了受表彰

的先进人物或其家属代表。陈金彪一同看

望，冯飞、王辉忠、黄旭明一同看望并在省

主会场出席表彰会。

车俊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受表彰的见

义勇为英雄表示敬意，向英勇牺牲的见义

勇为英雄的家属表示慰问。他说，见义勇

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彰显中国精神、

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各位英雄的付出和

牺牲，向全社会传递了积极、向上、光明的

力量，标注了新时代的道德高度，是全社会

学习的榜样。

车俊强调，当前，在新时代加快“两个

高水平”建设的新征程上，我们更加需要一

个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更加需要发挥见

义勇为精神的正能量作用。我们要大力宣

传见义勇为英雄的崇高品质，大力褒奖、真

诚关爱见义勇为英雄，在全社会营造崇尚

见义勇为精神、尊重见义勇为英雄、争当见

义勇为模范的浓厚氛围，让见义勇为在浙

江大地发扬光大。发展见义勇为事业是全

社会共同的责任，要注重与平安建设、文明

创建相结合，积极引导社会各界承担责

任、奉献爱心，以实际行动支持见义勇为

事业，让社会充满温暖、充满正气。

各市、县（市、区）设分会场。会上，表

彰奖励了2017年度省政府记（追记）一等

功并授予（追授）“浙江省见义勇为勇士”和

“浙江省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称号的23位

先进人物。

我省表彰见义勇为先进人物
车俊袁家军看望代表

“安全屋”软硬件齐备

毛某、时某夫妇诈骗案宣判在即，

回想起这个案子的审理过程，温州瓯海

法院刑庭庭长潘小华感叹，如果不是2

个关键证人的出庭作证，可能就没办法

对2个被告人定罪。

毛某和妻子时某来自安徽，2013年

至2016年期间，两人先后进入瓯海区

多家眼镜公司务工。每当公司按照正

常程序，要求与这对夫妻签订劳动合同

时，两人通常都会拒绝当场签字，说“要

把合同带回去看看”，事后再将找人代

签的劳动合同交给公司。入职后，夫妻

俩在工作中故意不配合管理、找茬，想

方设法让单位辞退他们。由于之前的

劳动合同是找人代签的，离职后，两人

便提出劳动仲裁，以“用人单位未与他

们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为由，索赔两倍

工资。夫妻俩屡屡得逞，因为数目不

大，很多单位没有报警，到第4家遭殃的

公司，老板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于是

向警方报案。

公诉机关认为，毛某、时某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伪造笔迹签订劳动合同，

通过申请劳动仲裁及法院强制执行为

手段，涉嫌诈骗多家企业财物，数额较

大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有两个女生，是之前与毛某、时某

一起工作的同事，两人见证了这对夫妻

伪造笔迹签订劳动合同并上交公司的

全过程。”潘小华说。身为企业的在职

员工，这两个女生不愿轻易出庭，更害

怕受到打击报复。但是，两人的证言

对于证实毛某、时某犯罪事实却又至关

重要。

于是，庭前，瓯海法院安排2个女孩

子入住“安全屋”。这是一处外面上看

去很普通的公寓，但屋内屋外都安装了

监控摄像头，为了让女生有安全感，2名

民警负责日常警戒和安保工作，24小时

贴身保护她们的安全。而且，为了安全

起见，“安全屋”内没有引入煤气装置，

两人日常饮食也由专人检验后准入。

“安全屋”里有个视频作证室，与法

院审判庭实现视频对接，证人在作证室

内即可通过视频进行远程作证，同时结

合画面模糊、声音处理等技术，确保证

人作证的隐蔽性。庭审当天，2名证人

也没有出门，在“安全屋”里进行视频远

程作证。

潘小华介绍，这个“安全屋”是最近

瓯海法院选址建立的，功能强大。除卧

室外，客厅、窗户、通道等地均设置了红

外线感应装置，一旦接收到异常信号，

室内的监控平台和公安机关报警平台

将立刻收到警报信息，并第一时间作出

反应。屋内还设置了证人卧室、值班卧

室、监控台、视频作证室等设施，并配齐

茶水台、电视、储物柜和卫生间等日常

生活设施，保障证人保护期间日常起居

便利。为了确保突发状况发生时能够

及时处置，还配齐消防设施、急救包以

及逃生绳等装置。

潘小华说，这处“安全屋”以后也可

以共享给公安机关使用，在侦查过程中

提供给证人入住，让证人无后顾之忧。

证人保护禁止令很给力

“有一个严峻的事实摆在刑事法官

面前，如果证人不肯出庭作证，案件是

非就很难分清。”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潘小华为此苦恼不已。今年6月，在审

理一起轮奸案时，被害人小美（化名）就

向他反映，因为受到来自被告人家属的

骚扰而不愿出庭。 （下转2版）

证人视频出庭

“安全屋”里，民警24小时保护两个姑娘
什么人这么重要？她们是温州法院的出庭证人


